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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18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李主任委員鴻源                   蕭委員家淇 代 
（依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主持。） 

         紀錄彙整：陳政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確認本會第 817 次會議紀錄。 

決    定：除臨時動議核定案件第1案「變更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

區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文教區、學校用地及道路用地

為產業專用區（配合和發產業園區）」案決議文第六點

修正為：「請將本案向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土

地徵收之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之會議記錄納入計畫書，

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外，其餘確

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臺北市政府函為「變更臺北市北投區桃源段一小段187

地號等15筆土地住宅區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第 ２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特

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

案」。 

第 ３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更后里都市計畫（文中用地（文中

二）為公園用地、宗教專用區）」案。 

第 ４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更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變更綜理表第7案有關南山區截水溝用地變更

部分）案」先行提會討論案。 

第 ５ 案：內政部為「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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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臺北市政府函為「變更臺北市北投區桃源段一小段187

地號等15筆土地住宅區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臺北市都委會 102 年 10 月 24 日第 650 次會議

審決照案通過，並准臺北市政府 102 年 11 月 26 日府都

規字第 102034083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將變更後交通與環境影響分析與改善措施，以

及細部計畫應規劃適當公共設施，開放供公眾使用等，

於計畫書補充敘明」外，其餘准照臺北市政府核議意見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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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特

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

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市都委會 100 年 3 月 22 日第 206 次會議

審決修正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 100 年 5 月 10 日府都

規字第 10000521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彭委員光輝、劉

前委員小蘭、謝委員靜琪、林委員志明、蕭前委員輔導

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彭委員光輝擔任召集人，復

於 100 年 6 月 16 日、100 年 11 月 25 日、101 年 3 月 5

日召開 3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見（如附

錄）（略），並經新竹市政府 101 年 4 月 3 日府都規字

第 1010037154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及以 101 年 4 月

24 日府都規字第 1010048237 號函送陳情意見處理情形

到部，提經本會 101 年 5 月 8 日第 779 次會議審決略

以：「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市政府 101 年

4 月 3 日府都規字第 1010037154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

圖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 

（一）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變14案（柯子湖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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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業以101年2月4日經授水字第10120200790號函

認定為河川區，請將相關說明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變16、變17、變18及變27

等4案，請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

計畫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

畫。 

（三）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13案，擬以市地重劃開發

部分，請依下列方式辦理，以配合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計畫之期程，並確保都市計畫具體可行。 

１、請新竹市政府於新竹市都委會審定細部計畫

後，依平均地權條例第56條規定，先行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

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

通過紀錄文到3年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

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新竹

市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理由，重新提會審

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２、委員會審議通過紀錄文到3年內未能依照前

項意見辦理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

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

重新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變更。 

３、配套措施及辦理程序： 

（１）有關都市計畫變更，擬規定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者，於變更主要計畫草案經本

部都委會審定後，即可依據審定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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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草案，先行辦理擬定細部計畫作

業。 

（２）於新竹市都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重劃

開發單位即可依據審定之細部計畫草案

內容，先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請

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經審核通過

者，由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將審核通過結

果函知都市計畫擬定機關。 

（３）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於接獲市地重劃主管

機關函知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核通過結果

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

部逕予核定後，分別依序辦理主要計畫

之發布實施、細部計畫之核定及發布實

施、市地重劃計畫之核定及公告實施。 

（四）本通盤檢討案變更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

部分，請依都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理公開

展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

情意見或與變更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

提出陳情意見與本變更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

討論。 

（五）為避免爾後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應俟新竹市

都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新竹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

需要，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本部

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至於暫予保留之變更計

畫內容，請以示意圖於計畫書表明，以利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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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專案小組會議後逕向本部陳情意見：（略） 

（七）建議事項：基於容積獎勵過高將衍生人口增加及

原有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降低，建議請市府考量舊市

區發展需要及公共設施用地取得不易等因素，適度

調降舊市區之容積獎勵上限規定，或預留規劃適當

之公共設施用地，以資因應。」。 

七、案經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 月 16 日府都規字第

1020006155 號函送第 2 次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

情意見及相關資料到部，爰再提經本會 102 年 2 月 26

日第 798 次會議審決略以：「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

准照本會 101 年 5 月 8 日第 779 次會議決議文辦理，並

退請新竹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一、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 月

16 日府都規字第 1020006155 號函建議修正內容：詳表

一（略），同意依照市府調整建議調整內容通過。二、

第 2 次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計 14 件，

詳表二（略）。」復經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0 月 16 日府

都規字第 1020365799 號函擬修正部分本會決議，再提

經本會 102 年 10 月 29 日第 814 次會議審決略以：「查

公辦市地重劃與自辦市地重劃係屬都市計畫不同開發方

式，本案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 13 案既經本會決議，

應由新竹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56 條規定，公辦市

地重劃。新竹市政府未經本會決議即逕依平均地權條例

第 58 條規定，核准『新竹市東區光埔二期自辦市地重

劃區籌備會』擬具之市地重劃計畫書，請新竹市政府就

無法公辦市地重劃之具體理由，以及改採自辦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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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公共利益與地主權益之影響等，補充相關說明後再

議。」新竹市政府以 102 年 11 月 22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82849 號函、102 年 12 月 1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97919 號函及 102 年 12 月 1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98502 號函補充相關說明，爰再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 101 年 5 月 8 日第

779 次會議及 102 年 2 月 26 日第 798 次會議決議文辦

理，並退請新竹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有關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 13 案原規定由新竹市政府

辦理市地重劃，市府擬改以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

開發乙節，原則同意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1 月 22 日府都

規字第 1020382849 號函補充相關說明（如附錄一），

並將擬以市地重劃開發之本會決議文修正如下： 

（一）請於新竹市都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

條例相關規定，先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

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

審議通過紀錄文到3年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新竹市政府於

期限屆滿前敘明理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

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錄文到3年內未能依照前項意見

辦理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

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都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理檢討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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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2 月 1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98502

號函擬修正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變 16-2、變 17、變

18 及變 27 等案回饋規定及變 17 案調整分為 4 案等（如

附錄二），同意依市府核議意見通過，並將本會第 779

次會議決議二修正為「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變 16-2、

變 17-1、變 17-2、變 17-3、變 17-4、變 18 及變 27 等

案，請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

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 

三、逕向本部陳情意見：詳附表，同意依照市府初核意見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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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1 月 22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82849 號函補充相關
說明 
 

依大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14 次會議決議事項，本府辦理情形及說

明如下： 

ㄧ、本府已於 102 年 11 月 5 日(詳附件一)撤銷「新竹市東區光埔二期自辦市

地重劃區籌備會」擬具之市地重劃計畫書，合先敘明。 

二、本府無法公辦市地重劃之具體理由： 

(ㄧ)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略以，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

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 45%為限，然本市地重劃

區之重劃總負擔已達 53.97%(依本府地政處 101 年 12 月 25 日認可之

市地重劃可行性評估報告)，爰此需經市地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半數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同意，

方得進行市地重劃開發，故無論採公辦或自辦市地重劃均需取得人數

及面積半數以上之同意。  

(二)經查本市地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約 1758 人、私有土地面積約

88.85 公頃，若由本府辦理公辦市地重劃，仍需取得市地重劃區內私

有土地人數及面積半數以上之同意，然因政府部門公務人力縮編，人

力不足，實際執行上確有其困難。 

(三)次查本府財政短絀，辦理公辦市地重劃開發籌措財源不易(依本府地

政處 101 年 12 月 25 日認可之市地重劃可行性評估報告，本市地重劃

區開發經費約需 50.3772 億元)，且資金之籌貸須承擔開發及不動產

市場變化之風險，開發後財務如無盈餘，將影響本府財政與經費調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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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改採自辦市地重劃衍生公共利益與地主權益之影響說明 

(ㄧ)本案改採自辦市地重劃對公共利益影響關係之說明 

1. 本案市地重劃區納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比例為 39.90%，不因採

公辦或自辦市地重劃而有所差別，且本案公共設施用地(除路寬 12

公尺以下之道路用地外)均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施工，

故不因改採自辦市地重劃而造成對整體環境品質之影響。 

2. 另改採自辦市地重劃，可藉由民間資金、人力、創意，更加速帶

動地方繁榮，對於政府稅收(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營業

稅)及就業機會等有正面效益。此加速帶動地方繁榮發展之現象，

可由本計畫區第一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光埔、關長重劃區)完成

後，本計畫區於 98 年之人口成長率為 6.25%、99 年之人口成長率

為 7.97%予以佐證。 

3. 另本府考量市地重劃區開發後之公共設施管理維護及確保環境品

質之永續發展，特訂定「新竹市自辦土地重劃區管理維護自治條

例」(詳附件二)，收取自辦市地重劃區管理維護經費，並各區專

款專用，以確保各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管理維護之永續經營。以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概估，本府約可收取自辦市地重劃區管理維護

經費 1.53 億元(約佔本市地重劃區開發經費 3%)。 

(二)本案改採自辦市地重劃對地主權益之影響說明 

1.依本府地政處 101 年 12 月 25 日認可之市地重劃可行性評估報

告，概估本市地重劃總負擔約 53.97%，即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

土地比例約 46.03%；另查本府原核准「新竹市東區光埔二期自辦

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擬具之市地重劃計畫書，其本市地重劃總負

擔約 52.83%，即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土地比例約 47.17%，即本

府改採自辦市地重劃辦理，並無損及地主之權益。 

2.原本府核准 「新竹市東區光埔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擬具

之市地重劃計畫書，其已取得私有地主人數比例 59.04%，及其私

有土地面積比例 74.73%之同意，顯見多數地主同意採自辦市地重

劃方式辦理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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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均地權條例第 58 條規定，得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自行組織重劃會，辦理

自辦市地重劃，與下列法規允許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或土地開發之精神相

似，故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自行組織重劃會，辦理自辦市地重劃，亦是加

速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方式之ㄧ。 

(ㄧ)「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係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

濟發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二)「都市更新條例」指稱，自行組織更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都市更新事

業，或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三)「產業創新條例」得委託公民營事業，辦理產業園區之申請設置、規

劃、開發、租售或管理業務； 

(四)「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指稱，主管機關得公告徵求投資人合

作開發。 

五、綜上，以政府目前財政、人力及重視民眾參與制度狀況下，若以新市區

建設而言，政府實應著重於控管整體環境品質為主要之目標，以及扮演

監督控管之角色，並減少建物拆遷，保留其原來都市發展紋理及社會網

絡關係，有助於減少人民抗爭、社會成本。且政府現今財政窘困，如均

由政府編列預算開發，可能導致開發時程之延宕，對於整體經濟發展與

成長恐有嚴重之衝擊與影響，爰此，讓民間資金挹注公共建設，有助於

減輕政府財政壓力及促進整體經濟之成長，才能創造地主、政府雙贏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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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府撤銷「新竹市東區光埔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擬具之市地重劃計畫書之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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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市自辦土地重劃區管理維護自治條例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理維護自辦土地重劃區（

以下簡稱重劃區）公共設施，並規範其經費收支保管及運

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理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第三條  新竹市自辦土地重劃區管理維護經費（以下簡稱管理維護

費）來源如下： 

ㄧ、本府核定重劃區重劃工程費用，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收

取百分之六；其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至一億元間，收取

百分之五；其超過新臺幣一億元至一億五千萬元間，收取百

分之四；其超過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上，收取百分之三。 

二、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經費，應由重劃區重劃會於土地權利變更登記前繳交

，並得經本府核准後，以抵費地抵繳。 

第四條  管理維護費供各重劃區公共設施管理維護之用，各區專款

專用，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道路、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 

二、雨水、污水下水道設施等改善工程。 

三、人行道、路樹、路燈、號誌、綠化等道路附屬工程。 

四、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停車場等設施。 

五、社區環境清潔維護。 

六、其他與本市自辦土地重劃區相關之費用。 

第五條  民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府已核准重劃計畫書

之重劃區，不適用本自治條例之規定。 

第六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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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102 年 12 月 1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98502 號函送補充相關說明 

本計畫區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變

16 
變

16 

變 16-
2 
長 春

街 99
巷 

住宅區 
(0.4846) 
道路用地

(0.0731) 

住宅區(附二) 
(0.5577) 
附帶條件(附二)：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

發規定，非屬建地目者

須捐贈 40%可建築用地

或繳交回饋代金，並得

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市價

總額之公共設施保留地

折抵之，其市價之估算

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

價估算公式辦理。上開

回饋方式並應經開發許

可審議確認。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前與新竹市

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

計畫書內以利執行，如

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

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

本次通盤檢討核定之日

起 3 年內完成捐贈，應

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

理檢討恢復為原計畫。 

1.原計畫住宅區屬 67 年「高速

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劃設之農業區，其於

93 年「擴大新竹市都市計畫

(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

區 )」變更為住宅區之土地

(需採整體開發方式 )，考量

建物較密集不適宜採整體開

發，因此本次檢討配合毗鄰

土地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二 )，並應依本計畫附帶

條件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

金之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2.依地區實際發展現況及交通

運輸需求，在不影響整體交

通系統及二側建築物使用權

益之前提下廢止部分道路路

段，茲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

住宅區 (附二 )，並應依本計

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及

回饋代金之計算方式辦理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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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變

17
-1 

變

17 

光 復

路 科

技 產

業 專

用 區

北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0.0064) 

住宅區(附三) 
(0.0064) 
附帶條件(附三)：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37%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配合地區實際發展現況，部分

零星分布於住宅區附近之乙種

工業區 (位於科技產業專用區

北側 )因面積規模過小，現已

無工業發展需求，因此配合毗

鄰土地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三)，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

件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變

17
-2 

變

17 

光 復

路 科

技 產

業 專

用 區

西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0.0018) 

住宅區(附三) 
(0.0018) 
附帶條件(附三)：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37%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配合地區實際發展現況，部分

零星分布於住宅區附近之乙種

工業區 (位於科技產業專用區

西側 )因面積規模過小，現已

無工業發展需求，因此配合毗

鄰土地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三)，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

件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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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變

17-
3 

變

17 

光 復

路 科

技 產

業 專

用 區

西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0.0048) 

住宅區(附三) 
(0.0048) 
附帶條件(附三)：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37%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配合地區實際發展現況，部分

零星分布於住宅區附近之乙種

工業區 (位於科技產業專用區

西側 )因面積規模過小，現已

無工業發展需求，因此配合毗

鄰土地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三)，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

件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變

17-
4 

變

17 

光 復

路 科

技 產

業 專

用 區

東 側

乙 種

工 業

區 

乙種工業

區 
(0.0011) 

住宅區(附三) 
(0.0011) 
附帶條件(附三)：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37%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配合地區實際發展現況，部分

零星分布於住宅區附近之乙種

工業區 (位於科技產業專用區

東側 )因面積規模過小，現已

無工業發展需求，因此配合毗

鄰土地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三)，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

件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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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變

18 
變

18 

光 復

路 科

技 產

業 專

用 區

北 側

交 通

用地 

交通用地 
(0.3434) 

住宅區(附四) 
(0.3434)  
附帶條件(附四)：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10%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1.本交通用地原係規劃作為輕

軌轉運空間使用，現已無發

展需求，因此配合毗鄰土地

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
四)，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件

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2.本變更案之交通用地係屬原

辦竣重劃區之土地，土地所

有 權 人 已 於 原 重 劃 負 擔

51%，故本次由交通用地變

更為住宅區 (附四 )，考量總

負擔之合理性，訂定其回饋

比例為 10%。 

 

變

27 
變

28 

部 分

機 1-
1 用

地 

機關用地

(0.1653) 
住宅區(附六) 
(0.1653) 
附帶條件(附六)： 
1.依本計畫附帶條件申請開發規定，須

捐贈 10%可建築用地或繳交回饋代

金，並得以捐贈等值或大於公共設施

保留地市價總額折抵之，其市價之估

算方式同意依本計畫回饋代金之市價

估算方式辦理。其回饋方式並應辦理

開發許可審議。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

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利執行，如未能簽訂協議書

者，則維持原計畫。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 3 年內完成捐贈，

應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恢復

為原計畫。 

1.本機關用地部分範圍已無發

展需求，因此配合毗鄰土地

使用性質調整為住宅區 (附
六)，並應依本計畫附帶條件

申請開發規定及回饋代金之

計算方式辦理回饋。 
2.本變更案之機關用地係屬原

辦竣重劃區之土地，土地所

有 權 人 已 於 原 重 劃 負 擔

51%，故本次由機關用地變

更為住宅區 (附六 )，考量總

負擔之合理性，訂定其回饋

比例為 10%。 

 

註：表中原編號係指 100 年 5月提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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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17 調整前變更位置示意圖 
 

 

變 17 調整後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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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逕向本部陳情意見（新竹市政府 102 年 12 月 1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397919 號函送） 
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1 黃

德

源 

新 莊

段

253、
244、
242
地號 

中西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提案恢復民國 67 年特定區計劃

其工廠核准工業用地範圍，變更為零星工業區不參與區

段徵收或市地重劃，通盤檢討計畫規劃為零星工業區編

號六，其零星工業區規劃計劃面積與實施民國 67 年特

定區計劃書表七零星工業區編號零工四內，該公司工廠

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籍核定計劃面積不符。核

定計劃面積不符的原因乃民國 67 年計劃圖不符，樁位

認定錯誤地籍分割，致後地號柴梳山 48、49-5 及 47 於

民國 70 年誤核發工業用地區分使用證明書，接續該公

司辦理工廠登記變更所致。 

 
一、計劃圖零工四參考位置有誤 
 

 
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劃書核定內文

『零星工業區 計畫區內經建設廳核准有案之工廠，其

在農業區者，不論己否設廠均予以劃設為零星工業區

（依據 65.10.28 建四字第 174568 號函及省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 123 次會決議辦理），各零星工業區之位置、面

積、地籍、地號核准文號等詳如表七。上述零星工業區

除計劃圖上標示之參考外，其確實之位置、面積範圍應

以該工廠向工業主管機關原申請核准之有關資料為

準』。 
 
表七 零星工業區分佈表 

編

號 
工廠 
名稱 

核發工

業用地

證明文

號 

工 廠
所在地

段地籍

號碼 

面 積
(平方

公尺)
廠 址 備

註

懿 力

工 業

有 限

公司 

工證(台
建)字第

45294
號 

新竹市

柴梳山

段 
42 – 3 
號 

2400 新 竹 市

新 莊 里

柴梳山 
11-2 號 

 零

工

(四) 

中 西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工證(台
建)字第

5260 –

2 號 

新竹市

柴梳山

段 
48 、

42 – 4 
號 

2100 新 竹 市

新 莊 里

柴梳山 
11-1 號 

 

內政部九十

二年一月十

四日台內營

字第０９２

００８４０

７７號函： 
 
【要旨】為

利爾後有關

都市計畫擴

大、新訂或

農業區、保

護區變更為

建築用地之

特殊案例處

理，行政院

九十一年十

二月六日院

臺 內 字 第

09110061625 
號函同意准

予修正放寬

行政院八十

八年二月八

日台八十八

內０五八八

三號函示處

理原則。內

容二、本部

為配合逐步

建立開發許

可 制

度……，且

計畫不以區

段徵收開發

之處理方式

（ 詳 附

表）， 
 
『附表行政

院八十八年

二月八日台

八十八內０

五八八三號

函示  修正內

容  說 明

貳、……至

於如有不符

合前項八點

情形，且計

畫不以區段

徵收開發之

都 市 計 畫

案，應請直

1.併內政部審議

階段 (第二次

公展期間及

逾期 )人陳編

號 4 辦理。 
2.原內政部審議

階段 (第二次

公展期間及

逾期 )人陳編

號 4 市府研

析 意 見 如

下： 
不予採納，

有關黃德源 
君陳情零星

工業區範圍

事項，釐清

說明如下： 
說明： 

(1) 有 關 所 陳

67 年都市計

畫書內核准

零星工業區

地號清冊之

表七僅有柴

梳 山 48 、

42-4 地號(現
為 新 莊 段

253、248 地
號）乙節，

經查都市計

畫法定圖、

都市計畫樁

位圖、70 年

核發之土地

使用分區證

明書以及工

廠登記證、

使用執照皆

顯示零星工

業區之範圍

應包括柴梳

山段 42-4、
48、47、49-
5 地號(現為

新 莊 段

248、253、
244、242 地
號 ) 。 因 此

67 年都市計

畫書之表七

內容應有誤

繕情形，應

予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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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中西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與懿力工業有限公司的關

係，依據計劃書表七編號兩公司工廠同為零工四區內的

關係，先予敘明。計劃書表七所列零工四核發工業用地

證明文號地籍及核准計劃面積並非誤繕，特定區核定計

劃於民國 67 年 2 月 2 日公告實施，表七零工四內懿力

工業有限公司設廠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地籍及核定計

劃面積，查證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測量成果圖及土地登

記簿內容（詳下文），當時所有權人是以懿力工業有限

公司為登記，從民國 64 年 7 月 15 日買入至公告實施日

前，對照其工廠名稱、地籍、核准計劃面積及廠址皆與

表七內文相符，計劃圖上該廠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記

載地號柴梳山 42-3 只有部份面積劃入零工四。且兩家

公司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號範圍外的土地，計

劃圖標示也誤劃入零工四範圍。按照計劃書表七零工四

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地籍及核定計劃面積內容，計劃

圖上零工四參考位置標示錯誤。 
 

 

 

轄 市 、 縣

（市）政府

就其開發方

式確實無法

依院函規定

辦 理 之 理

由，依行政

程序專案層

報行政院核

示。…』 
 
擴大新竹市

交流道特定

區計劃增列

市地重劃開

發方式之用

地範圍不屬

前項八點，

屬九十三年

行政院院台

內 字

0930011870 
號函專案核

可。但現新

莊 段 地 號

253、244 及
242 地籍面積

範圍，於民

國 67 年特定

區計劃實施

時屬都市土

地農業區，

符合前項八

點 之 第 三

點：計畫書

圖不符、發

照錯誤或地

形修測等因

素所致變更

都 市 計 畫

者。如經審

定免辦區段

徵收者，除

有適當之自

願捐獻回饋

措施外，依

法應繳交回

饋金或相關

回 饋 措 施

者，仍應據

以辦理。納

入計畫書規

定，以符開

發許可之精

神及社會公

平 正 義 原

則。 

(2)經檢視 67 
年都市計畫

書之表七內

容 ， 零 星

(四 )工業區

包括懿力工

業有限公司

及中西化學

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其

中懿力工業

所列舊地號

對應之地號

為 新 莊 段

197 、 197-
1 、 197-2 、

250 地號；

中西化工所

列舊地號對

應之地號為

新 莊 段

248、253 地
號，可知中

西化工之零

工，與懿力

工業應無關

聯，且懿力

工業現已查

無任何工廠

登記資料，

僅有碩宏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二廠之

工廠登記地

號為新莊段

250 地號(經
查該地號於

原 67 年都

市計畫亦應

屬零星工業

區)，且依都

市計畫樁位

圖判斷新莊

段 197 、

197-1、197-
2 地號應非

屬零星工業

區。 
(3)本市都委會

依中西化工

陳情恢復原

零 星 工 業

區，原決議

新竹市新莊

段 242 、

244、247、
248、25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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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五筆土地劃

設為零星工

業區且不納

入整體開發

範圍乙節，

經 上 述 釐

清，已將新

莊段 247 地
號剔除；惟

考量該地號

仍為工廠相

關設施使用

中，應併同

周邊劃為乙

種工業區，

並納入整體

開發範圍。

(4)前述劃設為

零星工業區

部分，因配

合目前實際

使用現況及

未來發展所

需，調整恢

復為 67 年
時原都市計

畫分區，故

本案變更為

零星工業區

部分無需辦

理回饋。 
(5) 另 經 本 府

101 年 11 月

15 日及 12
月 11 日召

開 工 作 會

議，邀集相

關單位研商

彙整相關資

料後，查得

中西化工於

57 年至 62
年間取得柴

梳山 42-4、
48、47、49-
5 地號土地

權屬，領有

建物使用執

照，登載分

區為零星工

業區；且零

星工業區範

圍自 67 年

原都市計畫

發布實施至

今，都市計

畫樁位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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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下圖：零工四依民國 67 年特定區計劃書表七核發工業

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號展繪範圍 

 

 地號柴梳山42-4 及42-3 上之工廠，依當時「工

廠設立登記規則」辦理工廠申請設立登記，按審查

項目之一新建或為利用既有房屋作業廠，其基地直

接面臨道路寬度未達8 公尺以上，審查結果欄登載

是否為自行退縮後已達8 公尺道路？當時零工四內

工廠，建築物申請的建築指示線位置在何處？ 

 
下圖；零工四按民國 67 年計劃書表七核定計劃面積展

繪範圍 

 地號柴梳山42-3 俗稱袋地未臨路，民國64 年工

於 67 年公

告，73 年一

通時亦維持

原 零 工 範

圍，故依上

開 查 核 結

果 ， 維 持

101 年 4 月 3
日府都規字

第

1010037154
號函送大部

主要計畫書

之 「 變 30
案」。 

3.102 年 2 月 26
日內政部都

委 會 第 798
次會議決議

內容如下：

同意依市府

研析意見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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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廠新建，工廠建築前。地號柴梳山42-4 所有權人

是否有簽私設通路權利同意書呢？ 

 地號柴梳山42-4，現所有權人自59.4.24 購入，

依工廠登記規定59.5.27 地目登記變更為建，舊建

築物於59.8.28 完成建物登記。 

 地號柴梳山48，現所有權人自57.11.04 購入到

71.02.08，地目一樣是林（詳附件一），是否未按

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計劃時限完成建廠及登記變

更呢？ 

 

中西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此案工廠設立登記，依照民

國 58 年 3 月 31 日「工廠設立登記規則」施行，所以臺

灣省建設廳申請登記有案工廠，其工業用地取得方式之

一，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應自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之

日起，依證明書記載計畫限期完成工廠設施使用。期限

內農地變更使用，應依法辦理地目變更登記完成。特定

區計劃書中西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工廠核定計劃面積，應

為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籍面積，刪除地號柴梳

山 48 面積及柴梳山 42-4 的私設通路面積，計工業用地

核定計劃面積為 2100 平方公尺。按依據當時工廠設立

登記規則第 4 條、第 5 條及第 8 條規定，申請工廠設立

許可應檢附工廠基地位置圖、土地登記簿、地籍圖謄本

及建物合法證明等文件以供查核。工廠設立登記後，增

加廠地面積者，應檢附增加部分之土地登記簿、地籍圖

謄本及建物合法證明等文件，依據當時工廠設立登記規

則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申請工廠變更登記。若此公司

工廠有其他用地和其上建築物於當時臺灣省建設廳申請

登記核准無案，此種工廠擴建部份也俗稱違章工廠，不

依規定補辦申請工廠變更登記或申請不得許可設立，還

是俗稱違章工廠。 
零工四於計劃書工業用地證明書所載地號核定範圍

與計劃圖參考位置不符。零工四按計劃書意旨以所載地

號核定範圍為準，位置供參考，原規劃單位的計劃書意

旨再予敘明。民國 67 年實施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

特定區計劃圖，其圖上地形地物應為民國 65 年前測

繪，製作者未參酌地籍圖作為標示位置，誤為兩建築物

群所在位置為兩公司工廠所屬零星工業區範圍。零工四

參考位置應為----線示意範圍內。說明見下圖 (圖來源拍

攝於民國 67 年實施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

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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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二、零工四樁位之認定錯誤 

計劃書核定內文『 零星工業區…詳如表七。上述

零星工業區除計劃圖上標示之參考外，其確實之位置、

面積範圍應以該工廠向工業主管機關原申請核准之有關

資料為準』。散落於農業區內之零星工業區，依計劃書

意旨特定區內零星工業區範圍係以地籍為管理，若核發

工業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號面積與核准計劃面積相符可

免定樁位，原則上以地籍圖地號作管理，要定樁位也與

地籍界址相符。若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文號所載地號範圍

內，有其它計劃土地使用區分如計劃道路用地等等，則

定樁位以茲區別。零星工業區於計劃圖上標示位置系供

參考計劃書也以敘明，樁位製作者未查明計劃書意旨，

樁位製作以計劃圖上零工四錯誤參考位置範圍為界址套

繪於地籍圖上，造成零工四區內及附近多筆土地，由新

竹縣政府以 67.4.14 府地籍字第 2322 號函辦理逕為分

割，經新竹地政事務所新地字 1380 號於 67.8.30 登記完

成。且分割多筆土地於計劃書零工四範圍外，屬案外人

農業區的部份土地為工業用地，見地籍履歷表內註解及

樁位認定錯誤之逕為分割示意圖。 
零工四按照計劃書表七的核定計劃面積，地號柴梳

山 48、49-5、 47、42-10、47-14 及 49-25 土地，應屬都

市土地農業區，樁位認定錯誤而劃入零星工業區，致民

國 70 年核發土地區分使用證明書錯誤。都市計畫樁測

定及管理辦法第十一條；都市計畫樁位經公告確定後，

原測釘單位如發現錯誤，應即予更正，若實地樁位更動

或與地籍圖原分割結果有出入者，應重新辦理樁位公

告，並通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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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零星工業區依據計劃書劃設意旨 

就上文澄明民國 67 年特定區計劃書表七零工四並

非誤繕，都市計劃圖重製應尊重計劃書、圖原規劃意旨

內容，經查計劃書所載地號及面積明確，但與調閱工廠

登記資料不符時，仍應以都市計劃書所載核定地號範圍

展繪。工廠興辦人於特定區計劃公告實施日前，計劃書

若有疏漏工業用地證明書文號，已建廠登記核定完成

者，或計劃公告實施日為建廠期限內，致未能按照核發

工業用地證明文號限期完成設廠登記者，請出具該工廠

向工業主管機關原申請核准證明文件，依內政部

68.3.13 台內營字第九四二號函『都市計畫書圖不符

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都市計劃變更程

序辦理，但不受定期通盤檢討之限制』辦理。依據計劃

書劃設意旨零星工業區內經建設廳核准有案之工廠，等

同按當時「工廠設立登記規則」登記核准有案之工廠，

特定區計劃公告實施日前地號柴梳山 48、49-5 及 47 土

地編定使用為農業用地，工廠登記自不核准。 
2 黃

德

源 

新 莊

段

253、
244、
242
地號 

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

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於內政部都市計畫

審查委員會第 779 次審議，會議紀錄第四項；本通盤檢

討案變更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依都市

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或與變更案無直

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與變更案有直接關係

- 1.有關陳情再公

展陳情意見

日後於都委

會會議後網

路 文 件 公

示，請完整

呈現本人陳

情意見表內

容，勿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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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者，則再提會討論。 

本人對內政部都市計畫審查委員會第 779 次審議，會議

紀錄第六項專案小組會議後逕向本部陳情意見………。

當時交流道特定區受理變更都市計畫權責機關為臺灣省

政府，審議核定機關為內政部，請問目前該公司位於零

星工業區與原都市計畫書依工業用地證明書核定的工業

用地地號都相符嗎?該公司工廠登記證記載工業用地地

號與原都市計畫書核定地籍不同部分，有依都市計畫法

完成法定程序變更嗎? 

本人提出再公展陳情意見(附件三文件四與寄市府相

同)，望請貴部說明回覆，真對計畫變更案部分依都市

計畫法處理依法說明? 

註：再公展陳情意見日後於都委會會議後網路文件公

示，請完整呈現本人陳情意見表內容，勿刪除圖表、證

明文件…等等。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98 次會議紀錄，第 5 案新竹

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新竹市部分)(第一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

文表二：第二次公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編號 4 及逕

向內政部編號 12 陳情意見，陳情內容為全部公示，本

人提出異議，余於部長電子信箱逕呈內政部都市計畫公

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電子信箱附上檔案)，俞內政部

部長電子信箱 20120928032 內文示；註：再公展陳情意

見日後於都委會議後網路文件公示，請完整呈現出本人

陳情意見表內容，勿刪除圖表、證明文件…等等。 

編號 4 及逕呈內政部編號 12 陳情意見，市都委會決議

(市府研析意見)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依

原檔案再公展陳情意見回議說明如下： 

異議意見：特定區都市計畫書圖不符，民國 67 年特定

區計畫書表七零工四並非誤繕。 

懿力工業有限公司的工業用地方面，查證建物登記謄

本、建物測量成果圖及土地登記簿內容(詳下文)，當時

所有權人是以懿力工業有限公司為登記，從民國 64 年

7 月 15 日買入至公告實施日前，對照其工廠名稱、地

籍、核准計畫面積及廠址皆與表七內容相符，見原檔案

再公展陳情書第 4 頁(新竹縣建築改良物平面圖)及第

5~6 頁(臺灣省新竹縣土地登記簿)所示。中西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的工業用地方面，見原檔案再公展陳情意見書

第 7~10 頁(圖示說明、農林航照片、地籍履歷表及內文

敘述)。 

肆、依內政部 68.3.13 台內營字第九四二號函「都市計

畫書圖不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都市

計畫變更程序辦理，但不受訂期通盤檢討之限制」辦

理。內政部 75.7.24 台內營字第四二三六三五號函，決

議： 

一、案涉「無污染性之工廠因都市計畫擴大至不合土地

使用分區者，如何准其擴建案」作業要點之規定，應請

各地方政府於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審慎辦理，如有疏

漏，依都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理。二、原合法工廠用地

未劃為工業區前，比照工業區之規定予以管制，於法不

合。 

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7 年 2 月 2 日公告實施，中西化學

圖表、證明

文件 … 等等

乙節，均已

全部照錄於

陳情理由及

建議事項。 
2.另有關陳情零

星工業區範

圍乙節，併

人陳編號 15
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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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市府初核意見

股份有限公司請出據民國 67 年 2 月 2 日前向工業主管

機關原申請核准工業用地證明文件或申請核准文號，來

證明地號柴梳山 49-5 及 47 地號土地為核准的工業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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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更后里都市計畫（文中用地（文中

二）為公園用地、宗教專用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2 年 8 月 2 日第 23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中市政府 102 年 10 月 28 日府

授都企字第 10202022718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計畫書。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臺中市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變更文中用地（文中二）為宗教專用區部分，面積 0.05

公頃修正為面積 25 坪，並補正將宗教專用區之土地使

用管制要點之建蔽率及容積率，納入計畫書敘明，以利

執行。 

二、計畫書第 19 頁及第 20 頁變更為宗教專用區開發方式、

實施進度與經費：「依據臺中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

第 56 條規定：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為

舉辦公共福利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必需使用非公用不動

產，且依法設立財團法人，並備具事業計畫，指明價款

來源報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得申請專案讓售。

之規定，辦理『專案讓售』或『公開標售』取得宗教專

用區之土地。」，因未符合前述公共福利事業或慈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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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事業必需使用非公用不動產之規定，有關『專案讓

售』乙語等相關文字內容，應請刪除。 

三、計畫書之末頁及計畫圖之背面，應依都市計畫書圖製作

要點第 6 條，由各該都市計畫擬定或變更機關之業務單

位承辦及主管人員核章，計畫書及計畫圖內有關「規劃

單位尚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該公司都市計畫技師核

章」部分應予刪除，以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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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更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變更綜理表第7案有關南山區截水溝用地變更

部分）案」先行提會討論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原臺中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現已併入臺中市都

市計畫委員會）98 年 7 月 31 日第 36 屆第 4 次、99 年 9

月 30 日第 37 屆第 7 次、99 年 11 月 26 日第 36 屆第 10

次會議及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0 年 9 月 7 日、100

年 9 月 29 日第 8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中市政府 100

年 12 月 30 府授都計字第 1000250582 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查「變更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因

案情複雜，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示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

小組先行聽取簡報，研提具體建議意見後，再行提會討

論；本案專案小組成員為馮前委員正民、張前委員梅

英、顏前委員秀吉、林委員志明、蕭前委員輔導(後由

王委員銘正接任)等 5 位，並由馮前委員正民擔任召集

人，於 101 年 2 月 2 日、101 年 3 月 5 日、101 年 8 月 9

日、101 年 12 月 10 日、102 年 1 月 7 日、102 年 1 月

29 日、102 年 3 月 11 日召開 7 次聽取簡報會議，尚未

獲致具體建議意見，仍待繼續召開簡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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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嗣因本會分別於 101 年 7 月 1 日、102 年 7 月 1 日改

聘，馮前委員正民、張前委員梅英及顏前委員秀吉連續

聘任 4 年屆滿卸任，故本案專案小組經簽奉兼主任委員

核示除由林委員志明、王委員銘正外，再增列賴委員美

蓉、謝委員靜琪、楊委員龍士，並由賴委員美蓉擔任召

集人，組成專案小組於 102 年 9 月 13 日召開第 8 次專

案小組會議，尚未獲致具體建議意見，仍待繼續召開簡

報會議。 

八、本次檢討變更綜理表第 7 案有關南山區截水溝用地變更

部分，為配合台中市政府辦理防洪治水工程需求，具有

時效迫切性及防救災之需要，經專案小組討論後，建議

先行提請委員會討論，其餘部分由本專案小組繼續召開

簡報會議，以爭時效。案經臺中市政府 102 年 12 月 5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20232149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見修正計畫書圖及研處情形相關資料到部，爰

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臺中市政府102年12月5日

府授都計字第1020232149號函送計畫書、圖通過，並退

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討論。 

一、本案擬變更為「河道用地」部分，請臺中市政府函請水

利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6 號解釋文與經濟

部、內政部 92 年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 號及

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送之「河川及區域排

水系統流經都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妥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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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將認定結果相關文件納入計畫書敘明，以利查

考。 

二、本案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公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

見綜理表部分： 
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人 1 陳正信 
三德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自宅區 本地 1422 地號自繳稅起每年都
有繳稅，未徵收土地變農
業區沒道理，請恢復自宅
區。 

建議未便採納。 
1.本次南山區截水溝之變
更係依據臺中市水利局
辦理「臺中港特定區
(含南山截水溝)排水治
理計畫」案經水理演算
檢核後，依確認調整治
理計畫線範圍進行排水
需求用地之調整，原劃
設溝渠用地範圍內土
地，調整後如非屬治理
計畫內用地，則恢復劃
設溝渠用地前原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以保障地
主權益。 

2.經查陳情地號於南山區
截水溝用地劃設前係屬
農業區，依本次變更原
則恢復為原分區利用。 

3.台中港特定區內住宅區
使用率（39.13%）甚
低，應避免大量增加非
必要性之住宅區供給
量。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辦理，本案
未便採納。

人 2 陳政雄 
三德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區 本地段 1422 地號原就是住宅
區，地價稅一直都在繳，
本徵收部分應變回住宅
區。 

附地價稅單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辦理。 

人 3 陳正忠 
三德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區 本地段 1422 地號原就是住宅
區，地價稅一直都在繳，未徵
收到土地應變回住宅區。 
附地價稅單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4 陳慶 
三 德 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
區 

本地段地號 1422 號原來就是
住宅區，地價稅一直都在繳
1%稅額，沒徵收到土地，並
為農業區，沒道理。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5 陳宏榮 
三 德 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
區 

本地段地號 1422 號原來就住
宅區，稅額一直繳住四 1%。
未徵收到土地應恢復住四住宅
區。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6 陳建財 
三 德 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
區 

本地段 1422 地號原就住宅
區，地價稅一直都在繳，未徵
收到土地應變回住宅區。 
附地價稅單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7 陳木金良 
三 德 段
1422 地號 

請恢復住宅
區 

本地段 1422 地號原來就住宅
區，地價稅一直繳住四稅額
1%，房屋稅也有在繳納。64
年編為南山截水溝用地，沒編
住宅區現在未徵收土地應恢復
住宅區。 
附地價稅單、房屋稅單。地籍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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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 
人 8 陳禹承  南山截水溝工程，從民國六十

四年開始規劃，至今民國 102
才開始著手進行。政府也因現
在財政問題，不能完全依照原
計畫施工，而使我們地主的土
地名目 40 年來都是＂溝渠用
地預定地＂，要我們怎麼發
展；又怎麼能讓我們權益受到
不公平的待遇? 
如今變更計畫圖已經展示，發
現龍井區民眾原本對土地解編
的期待(圖一)，市府竟然依
照＂原南山截水溝計畫前＂的
土地名目來規劃用地，已經讓
我們再次又感到痛心，並絕得
市府沒有傾聽民意的心，深感
失望。 
新聞指出：市府將原分區使用
恢復成農業區，可能為「建」
地目(圖二)。在民國 70 年將
我們龍井地主的農業區改變成
了溝渠用地，原南山截水溝無
法進行，都能改變了，為何土
地地目卻無法與現今的台中港
特定區都市計畫一同改變? 
又如圖三，溝渠用地旁都是台
中港特定區都市計畫的＂住四
用地＂，怎麼會現金南山截水
溝沒有使用到的土地，解編卻
變成 64 年前的農業用地，還
要 我 們 去 承 受 農 業 用 地 的
「建」地目，這是怎麼回事?
請問市政府有在顧及我們的感
受嗎?能夠解編是好事，但是
我們無法接受依照這種方式來
歸還我們的土地。 
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夠幫助我們
解決問題，而不是讓我們再對
你們提出的土地變更計畫感到
失望。謝謝市府團隊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9 陳子琴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往
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此巷
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依據 102 年 11 月 26 日
本府水利局辦理會勘紀
錄決議，沙田路 6 段 48
巷為龍井區山腳里附近
工廠與民眾往沙田路方
向唯一通道，民眾建議
增設跨越南山截水溝橋
樑以利民眾通行，水利
局於後續南山截水溝工
程設計將納入計畫辦
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0 

陳欽其 48 巷跨越南
山截水溝請
求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請求往
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此巷
公司及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1 

林添水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往
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此巷
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2 

陳春雄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 48
巷往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
此巷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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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人
13 

林敏昌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 48
巷往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
此巷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4 

林陳美足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 48
巷往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
此巷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5 

陳進益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往
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此巷
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6 

 48 巷跨越截
水溝增設橋
樑。 

沙田路 6 段 48 巷居民懇請往
沙田路增設一座橋，以利此巷
工廠及數百位居民出入。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17 

龍井區公所 有 關 旨 揭 都
市 計 畫 變 更
案 中 ， 龍 港
國 小 現 地 經
本 案 都 市 計
畫 變 更 溝 渠
用 地 為 文 小
用 地 後 ， 為
其 變 更 範 圍
與 現 地 使 用
範 圍 似 有 偏
離之情形(即
往 東 及 往 南
偏移)，雖建
請 依 龍 港 國
小 現 有 校 地
範 圍 納 入 本
案檢討。 

 建議酌予採納。 
1.龍井區龍港國小現況

學校用地位於南山區
截水溝用地範圍內，
經治理計畫規劃後，
該用地已排除治理計
畫範圍，爰配合現況
及土地權屬以龍井區
田水段 841 地號範圍
調整為文小用地。 

2.經查龍港國小現況使
用校地範圍部分超出
現有學校管有土地範
圍。 

3.經教育局表示同意依
龍港國小現有校地範
圍併入檢討，爰配合
現有校地範圍進行變
更。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本案酌予
採納，並請將
變更項目及面
積納入計畫中
敘明。 

人
18 

林玖龍 
林玖虎 
龍井區山腳
段 188-4、
188-2 地號 

1.本人鄰近地
主土地早已
濫挖土石變
賣一空，本
人土地本來
被徵收部分
因有栽種果
樹 三 十 餘
年，懇請給
予合理之賠
償及現有土
方保留部分
肯請市府多
加補助或同
一本人自行
處理土石問
題，已彌補
三十餘年之
損失不勝感
激。 

2.建議龍井區
沙田路以東
由龍山國小
以南至截水
溝往西截彎
處前與毗鄰
台省一號公
路位階水溝
徵收土地解
編保護區為
住宅用地，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39

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讓三十餘年
來被禁止開
發的市民有
個公平的合
法的住宅居
住空間。 

人
19 

陳清木 
三 德 段
1435 、
1436 、
1439、1445
地號 (龍井
區中央路 2
段 198 巷 3
弄 1 號) 

請未徵收到
地變為住宅
區。 

以上地自頭開始一直繳納地價
稅，未徵收到土地變更為農業
區沒道理。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0 

保密  南山截水溝工程，從民國六十
四年開始規劃，至今民國 102
才開始著手進行。政府也因現
在財政問題，不能完全依照原
計畫施工，而使我們地主的土
地名目 40 年來都是＂溝渠用
地預訂地＂，要我們怎麼發
展；又怎麼能讓我們權益受到
不公平的待遇? 
如今變更計畫圖已經展示，發
現龍請區民眾原本對土地解編
的期待(圖一)，市府竟然依
照＂原南山截水溝計畫前＂的
土地名目來規劃用地，已經讓
我們再次又感到痛心，並絕得
市府沒有傾聽民意的心。深感
失望。 
新聞指出：市府將原分區使用
恢復成農業區，可能為「建」
地目(圖二)。在民國 70 年將
我們龍井地主的農業用地改變
成了溝渠用地，原南山截水溝
無法進行，都能改變了，為何
土地地目卻無法與現今的台中
港特定區都市計畫一同改變? 
又如圖三，溝渠用地旁都是台
中港特定區都市計畫的＂住四
用地＂，怎麼會現金南山截水
溝沒有使用到的土地，解編卻
變成 64 年前的農業用地，還
要 我 們 去 承 受 農 業 用 地 的
「建」地目，這是怎麼回事?
請問市政府有在顧及我們的感
受嗎?能夠解編是好事，但是
我們無法接受依照這種方式來
歸還我們的土地。 
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夠幫助我們
解決問題，而不是讓我們再對
你們提出的土地變更計畫感到
失望。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1 

卓徐滿 
龍井區三德
段 1438 地
號 (臺中市
龍井區中央
路二段 198
巷 3 弄 3

希望現有的
房屋能夠保
留住宅區。 

現居住房屋已很久了，要變更
農業區不合理，況且地價稅每
年都繳，面積才 119 平方公
尺。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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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號) 
人
22 

楊錫池 
楊坤瑋 
三 德 段
1245 、
1245-1 、
1246 地 號
(臺中市龍
井區三德里
中央路二段
198 巷 15
號) 

如南山截水
溝開發後，
請保留原有
地目:建地或
更為住宅
區。 

原地號於民國伍拾壹年就興建
房屋居住至今。以前已有繳房
屋稅及地價稅。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3 

何麗屏 一、 沙田
路 5 段 48
巷之截水
溝懇請施
作一座橋
樑，供居
民方便出
入，以免
斷路之
苦。 

二、 沙田
路 6 段 48
巷內居民
電力、自
來水及瓦
斯管線，
未來截水
溝東側道
路施作，
懇請能埋
設自來水
及瓦斯管
線，讓巷
內東側居
民有衛生
安全的飲
水及生活
便利的天
然氣可以
使用 

一、截水溝完成後，將沙田路
6 段 48 巷分為東西兩
側，東側有工廠 10 多
家，住戶 55 互 200 多位
居民，唯一進出巷道被迫
中斷，無法進出。 

二、沙田路 6 段 48 巷無內居
民自來水及天然瓦斯可使
用，有生活飲水之安全及
衛生問題。 

備註:附 48 巷現場照片 2
張。 

併人 9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4 

楊正桂 
楊正傳 
三 德 段
1242 、
1237、1233
地號 (龍井
區中央路 2
段 198 巷
18 弄 8 號) 

希望能保留
原有建地 

房屋自民國 45 年前房屋有房
屋稅及土地稅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5 

楊正傳 
三 德 段
1235-1 、
1231-3 地
號 

請市政府能
體恤人民能
有居住土
地。 

自 64 年劃為預定地，土地無
法利用使用請市政府建設局能
統一劃為建地使用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6 

楊水木 
三 德 段
1354、1242
地號 

希望能保留
原有建地 

原有房屋自民國 40 年前平房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7 

楊坤樹 
三 德 段

望能保留原
建築用地 

因原有平房自民國 40 年已有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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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1354、1242
地號 

理。 

人
28 

楊錫津 
楊錫謨 
楊錫燦 
楊錫灶 
三 德 段
1244 地號 

如南山截水
溝開發後，
需保留原有
地目：建，
或變更為住
宅區 

此地號於民國伍拾年就興建房
屋居住至今。(前已有繳房屋
稅及地價稅)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29 

楊文吉 
三 德 段
1235 、
1231-2 地
號 

希望能保留
原有建地 

房屋自民國 45 年前房屋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30 

蔡清水 
蔡清西 
蔡泗欽 
三 德 段
1231-1 、
1229-1 地
號 

請市政府能
體恤人民能
有居住土
地。 

自 64 年劃為預定地土地無法
利用使用請市政建設局能統一
劃為建地使用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31 

楊木電 
三 德 段
1231-2 、
1235 地號 

希望能保留
原建築用地 

因原有平房自民國 40 年已有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人
32 

張世揚 
山 腳 段
159-2 地號 

懇請將本區
變更為住宅
區或商業
區，以利土
地之運用。 

一、依變更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綜
合表第七案有關南山截水
溝用地變更部分)陳情人所
有土地：臺中市龍井區山
腳段 159-2 地號，位處沙
田路 6 段上，西側對面是
住宅區及商業區，，東側
是溝渠用地，住宅區。 

二、現階段第三次通盤檢討將
其由溝渠用地變更為農業
區，不利農業耕作(無法農
作)。 

三、沙田路 6 段道路距截水溝
僅約 40 米，地形狹長不利
經濟農業生產規模。 

四、本地四周都是住宅區及商
業區，且截水溝既深又寬
廣為截水及排水之用，如
何引水灌溉，又民生污水
之排放，更在在影響農業
生產。 

懇請 貴相關單位正視，都市
民生之永續發展，及時維護人
民權益生計，將本區位變更為
住宅區或商業區。 

建議未便採納。 
併人 1 案處理。 

照臺中市政府
研 析 意 見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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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公民或機關團體逕向內政部陳情
意見(南山區截水溝部分) 

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逕 尤碧鈴議員 
溝渠用地 

變更為毗鄰使用
分區。 

查前未開闢溝渠用地，由發
佈實施至今將屆滿 40 年，尚
未辦理徵收開發，影響民眾
權益甚鉅。 

建議酌予採納。 
本次南山區截水溝之變更係依
據臺中市水利局辦理「臺中港
特定區(含南山截水溝)排水治
理計畫」案經水理演算檢核
後，依確認調整治理計畫線範
圍進行排水需求用地之調整，
原劃設溝渠用地範圍內土地，
調整後如非屬治理計畫內用
地，則恢復劃設溝渠用地前原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以保障地
主權益。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辦理。 

逕
22 

白秀連 
沙鹿區沙鹿
段沙鹿小段
334 、 334-
1、334-4、
334-8 、
334-12 、
334-15 地
號 

民眾有義務配
合政府都市計
畫，以便塑造
台中市整體營
造，但無止盡
的延宕，受害
得只有人民，
懇請長官們能
在第三次通盤
檢討時，明訂
出都市計畫整
體 時 程 與 時
限，畢竟這也
是所有土地所
有 權 人 的 權
利。 

台中港特定區都市計畫民國
60 年 12 月 31 日由台灣省政
府擬定，至今已逾 40 年了，
煩請相關人員能體恤人民無權
使用自己土地之無奈，如此六
筆土地非必要公共設施保留，
則請依法解除土地權利使用之
限制，還權於民，以符法治並
昭公信。 

建議未便採納。 
1.本次南山區截水溝之變更

係依據臺中市水利局辦理
「臺中港特定區 (含南山
截水溝 )排水治理計畫」
案經水理演算檢核後，依
確認調整治理計畫線範圍
進行排水需求用地之調
整，原劃設溝渠用地範圍
內土地，調整後如非屬治
理計畫內用地，則恢復劃
設溝渠用地前原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以保障地主權
益。 

2.經查陳情地號沙鹿段沙鹿
小段 334-4 地號位屬治理
計畫內，爰維持截水溝用
地使用，另其他土地於南
山區截水溝用地劃設前係
屬公園用地(公 44)，依本
次變更原則恢復為原用地
利用。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辦理。 

逕
29 

林榮豐 
南山區截水
溝 

廢止台中港特
定區之「南山
區截水溝」計
畫之規劃並變
更為住宅區已
息民怨。 

據上開函示畧以：”該案正由
都委會專案小組討論近期將
提大會討論”。惟迄今已逾九
個月，本案事關數百人民吞
忍三十七年之權益損失興民
怨，不知道辦理之進展如
何？倘尚未討論，該儘速辦
理，屆時該通知陳情人等列
席說明俾供委員卓參，已臻
周延。 

建議未便採納。 
1.本次南山區截水溝之變更

係依據臺中市水利局辦理
「臺中港特定區 (含南山
截水溝 )排水治理計畫」
案經水理演算檢核後，依
確認調整治理計畫線範圍
進行排水需求用地之調
整，原劃設溝渠用地範圍
內土地，調整後如非屬治
理計畫內用地，則恢復劃
設溝渠用地前原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以保障地主權
益。 

2.經查陳情地號於南山區截
水溝用地劃設前係屬農業
區，依本次變更原則恢復
為原分區利用。 

3.台中港特定區內住宅區使
用率（39.13%）甚低，應
避免大量增加非必要性之
住宅區供給量。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辦理。 

逕

41 
林 正 川 等

112 人 
台中港特定區

中興路以南至

1.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

所規劃報告，將截水溝截流

建議未便採納。 
1.本次南山區截水溝之變更

照臺中市政
府研析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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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縱貫鐵路之截

水溝用地，都

市計畫需變更

為建地，並迅

速開發。 
 
 
 
 
 
 
 

後分流排入梧棲、安良港、

山腳等大排排水，並由台中

市政府辦理治理工程。 
2.前土地法有規劃 15 年需徵

收的法定時限，對於民國

65 年以前公佈實施的公設

用地，政府當時花費數千億

予以徵收，不需要徵收皆檢

討變更為建地，本地段早在

民國 64 年就公佈實施，也

在中央政府公共設施保留地

取得方案裏，不需要徵收，

早該依法檢討變更為建地，

並即時予以開發，已延宕

22 年，現要解除截水溝之

編定，仍遲來之正義，還我

地主 37 年之冤，還龍井百

姓 37 年倒懸之苦。 
3.臺灣最響亮的縱貫公路台一

線路邊深具開發價值黃金地

段規劃為百米截水溝，在都

市計畫法實行以來，不僅未

見，在台灣也絕無僅有，試

想臺灣西部水流之方向乃由

東向西流，注入台灣海峽，

哪有由北向南流一大段距

離，浪費一大片寶貴土地，

再排出海之理，規劃確有商

確之處，尤其本地區北有梧

棲、中有安良港、南有山腳

等大排水系統，不但皆為東

西向，縱然有未雨綢繆之設

想，也以東西向之延伸為

宜，哪有反向且無中生有去

開闢一條南北向之大河川，

更彎曲綿延數公里，非但浪

費民脂民膏，更會損害百姓

寸土寸金的寶地。 
4.我等土地在最重要道路 30

米沙田路之大路邊，南來北

往大動脈，早期即為龍井地

區宜居宜商之最優地段，民

國 64 年政府竟規劃為截水

溝用地，而無路可通的裏地

反規劃為建地，非但扼殺我

等發展之大好機會，更影響

係依據臺中市水利局辦理
「臺中港特定區 (含南山
截水溝 )排水治理計畫」
案經水理演算檢核後，依
確認調整治理計畫線範圍
進行排水需求用地之調
整，原劃設溝渠用地範圍
內土地，調整後如非屬治
理計畫內用地，則恢復劃
設溝渠用地前原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以保障地主權
益。 

2.經查陳情地號於南山區截
水溝用地劃設前係屬農業
區，依本次變更原則恢復
為原分區利用。 

3.台中港特定區內住宅區使
用率（39.13%）甚低，應
避免大量增加非必要性之
住宅區供給量。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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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建議位置 建議事項 陳情理由 臺中市政府研析意見 本會決議 

龍井地方發展至深且巨，現

恢復為建地，實乃水到渠

成，名符其實。 
5.沙田路兩側為住商發展之絕

佳地段，不出所料，民國

71 年政府又於沙田路西側

之農業用地規劃為住商用

地，我等之土地若非截水溝

之劃設，非但可比農地開發

得早，更能比其發展更繁

榮，因為依當地地理乃東高

西低，房子建在沙田路東

側，不但地勢較高亢，且建

屋在此，後有靠山，視野遼

闊，地理形勢最佳，沙田路

東西兩側一起發展不但可相

得益彰，更可相輔相成，造

就龍井地區大繁榮發展，何

樂不為。 
6.37 年前即我等土地未都市

計劃前，是價值連城的黃金

地，前途似錦，當時台中市

七期是農地，後期發展區也

是農地，皆可以市地重劃開

發，尤其那時候太平區旱溪

溪底，水在流的土地一文不

值，同時也是北屯區部子

段、水湳經貿園區…等不毛

之地，價格低賤之時，這些

尚無都市計畫之地，都可以

鹹魚翻身，區段徵收重劃分

配價值不斐的建地，本地段

土地都市計畫 37 年來不管

政府如何規劃，也不管任何

時間政府都可以重劃開發，

37 年來竟然將地主之基本

權益置之不理。 
7.此時此刻區段徵收、市地重

劃皆易如反掌，更自償性十

足，也符經濟效益，樣樣皆

具體可行，或者任由地主自

行開發與自行重劃更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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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見：(節錄) 

 (一)有關變更綜理表變7案「南山區截水溝用地」部分，建議依

下列各點辦理： 
1.考量本地區淹水情形及需求，有關截水溝用地之調整，建

議依臺中市政府水利局評估治理計畫成果變更相關用地。

(相關調整情形如附表)。 
2.據臺中市政府列席代表說明，為辦理防洪治水工程需求，

具有時效迫切性及防救災之需要，原則同意照市府所提建

議意見，先行提請委員會審議。 
3.本案應請臺中市政府依都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開展

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團體陳情意見或

與變更案內容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先行逕予核

定，否則應再提會討論。 
 
【附表】變 7 案南山區截水溝用地調整內容(先行提會內容) 

變更內容 
編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公

頃) 
新計畫(面積:公頃)

變更理由 

河道用地(38.9192) 
保護區(7.5575) 
第四種住宅區
(2.6206) 
公園用地(1.4243) 
農業區(95.6827) 

溝渠用地 
(147.0512) 

文小用地(0.8469) 
道路用地(2.1003)道路用地兼供河道使

用(2.1003) 
第四種住宅區
(1.0252) 

河道用地(1.0252) 

保護區(0.2598) 河道用地(0.2598) 
農業區(0.7467) 河道用地(0.7467) 

道路用地兼供河道使
用(0.0553) 

道路用地兼供溝渠
使用(0.1116) 

道路用地(0.0563) 

農業區(0.0136) 綠地用地(0.0747)

河道用地(0.0611) 

農業區(0.0413) 鐵路用地(0.1422)

河道用地(0.1009) 

7 南 山 區
截 水 溝
用地 

電路鐵塔用地
(0.0172) 

農業區(0.0172) 

1.南山區截水溝用地於民國 64 年以個案變更
方式劃設，迄今已餘 30 年尚未進行徵收開
闢，嚴重影響民眾權益。 

2.南山截水溝用地面積約 50 公頃用地取得困
難，目前方案如採一般徵收方式，將造成
政府財政困難。 

3.配合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3 月完成之「台
中港特定區(中棲路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報告及臺中市政府水利局「臺中港
特定區(含南山截水溝)排水治理計畫」，
將截水溝截流後分流流入山腳、梧棲、安
良港排水，將原南山區截水溝以縮減寬度
方式調整。透過南山區截水溝興建，以解
決地區長期之洪氾威脅並維護地區民眾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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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內政部為「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案。 

說    明： 

一、本案係交通部依行政院 100 年 4 月 11 日核定之「桃園

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辦理，並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

條例第 9 條規定，該部於 101 年 12 月 12 日交航(一)字

第 1018100233 號函檢送「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之申請書件，請本部協助辦理特定

區計畫擬定及審議事宜，本部基於桃園航空城係屬當前

政府重要政策，前經桃園縣政府 102 年 1 月 28 日府城

綜字第 1020012713 號函同意本部擔任擬定機關後，本

部以 102 年 2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8013 號函復交

通部同意擔任擬定機關，協助土地使用規劃及管制等相

關事宜，又本部同時為都市計畫擬定機關，及區域計畫

委員會、都市計畫委員會及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幕僚單

位，爰有關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之重要建設或土地開發

等作業，仍係由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本於權責辦理。 

二、本計畫案業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102 年 4 月 25 日第

323 次會議審查通過，本部於 102 年 5 月 17 日台內營字

第 1020805301 號函示，基於本計畫案為行政院核定之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為提升桃園機場服務機能，就區

位、規模及機能等項目原則同意，以面積 4,791 公頃辦

理新訂都市計畫。 

三、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12 條。 

四、計畫範圍：詳計畫書。 

五、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六、公開展覽及說明會：102 年 7 月 24 日至 102 年 8 月 22

日止辦理公開展覽，並於計畫範圍內分梯舉辦 1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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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說明會，且經刊登於 102 年 7 月 24 日至 26 日聯合

報公告完竣。 

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八、案經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102 年 9 月 4 日城規字第

1021002497 號函檢送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及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見到部，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許委

員文龍（召集人）、彭委員光輝（副召集人）、何委員

東波（副召集人）、施委員鴻志（副召集人）、賴委員

美蓉、邱委員英浩、楊委員龍士、周委員志龍、林委員

秋綿、金委員家禾、謝委員靜琪、蘇委員瑛敏、張委員

馨文、郭委員瓊瑩、蔡委員仁惠、林委員志明、王委員

銘正等委員組成專案小組，復於 102 年 9 月 24 日、9 月

25 日、10 月 3 日、10 月 8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上、下午）、11 月 5 日

（上、下午）、11 月 11 日、11 月 12 日、11 月 14 日、

11 月 19 日（上、下午）、11 月 21 日（上、下午）、

11 月 26 日、12 月 3 日及 12 月 17 日召開 21 次專案小

組會議，並於 102 年 10 月 14 日赴現場勘查；另本會專

案小組與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於 9 月 24 日、9 月

25 日、11 月 4 日（上、下午）、11 月 5 日（上、下

午）、11 月 20 日召開 7 次會議聯席審查，針對公益

性、必要性與民眾權益部分審慎討論，獲致具體初步建

議意見，並經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2 年 12 月 23

日城規字第 1021003675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處理

情形對照表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到部，爰提會

討論。 

決    議：本案因民眾陳情意見眾多，無法凝聚共識，另擇期續召

開委員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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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上午10時45分。 


